文学院2015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安排
1、 考生于2015年3月25日8：30—17：00在文学院一楼研究生教学办（137室）报到。报到时须持本人《准考证》、学历证书原件和身份证（应届本科毕业生交验学生证，毕业证入学时交验）、指纹验证单、大学期间的成绩单、已发表的科研论文及专著等材料。
2、 3月25日晚上18：30—21：30进行复试（笔试）科目考试；

考试地点：
①7教413室 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、学科教学、课程与教学论、艺术学理论专业）。
②7教503室 （中国古代文学、中国古典文献学、汉语言文字学、文艺学、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）。

③文学院三楼301室 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、美学、中国现当代文学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）。

三、3月26日上午8：30—17：00进行综合面试及外语口语测试。
综合面试及外语口语测试各专业考场地点（文学院办公楼）：
1. 美学（二楼小会议室202）；2. 文艺学（一楼美艺美学教研室130）；3. 艺术学理论、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（一楼戏剧影视文学教研室128，下午2：30开始）；4.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、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（二楼副院长室209）；5. 汉语言文字学（三楼语言学实验室307）； 6.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（一楼比较文学教研室133）；7. 中国古代文学、中国古典文献学（一楼古代文学教研室134）；8. 中国现当代文学（一楼现当代文学教研室132）；9.课程与教学论、学科教学（一楼文秘会议室122）。

四、3月26日下午2：00—6：00同等学力与跨专业考生加试科目考试。
考试地点：文学院三楼301室。
注：
  1. 请参加复试的考生先到学校研招办报到（行政第二办公楼二楼211室）；报到时，一是验二代身份证、验证指纹，并产生一份验证通过的证明，交给学院；二是领取复试须知、体检表（校本部医院体检）、复试情况登记表（学生填好相关信息后到学院报到时）交给学院。
2. 各专业综合面试及外语测试考场均设在文学院办公大楼内，请提前熟悉考场位置并于面试当日上午8：20前到面试考场秘书处报到、排号、依次为序进行面试。

3. 各专业复试（笔试）及同等学力、跨专业考生加试科目均以我校2015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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